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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届会议 

第三委员会 

议程项目 104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有关难民、 

回返者和流离失所者的问题和人道主义问题 
 
 

塞浦路斯、肯尼亚和也门：决议草案 

 

  扩大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 
 
 

 大会， 

 注意到 2002年 7月 25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扩大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

员方案执行委员会的第 2002/288号决定， 

 还注意到 2001 年 10 月 3 日肯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长的普通照

会、
1
2001 年 10月 19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

2
和 2002

年 6月 12日也门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3
中所载的关于扩大执行委员会的

要求， 

 1． 决定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数目从六十一

个增加到六十四个； 

 2． 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 2003年组织会议续会上增选新成员。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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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2002/8。 

 
2
 E/2002/7。 

 
3
 E/2002/75。 


